淮北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负面清单
	
	经营项目
	禁设区域
	依 据

	1
	全行业
	1.非法建筑
2.经鉴定的危房
3.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生产经营场所
	1.《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
2.安徽省工商局《关于印发进一步简化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七条

	2
	全行业
	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依据征收部门书面通知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十六条

	3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中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九条

	4
	娱乐场所
	（1）房屋规划、设计、使用用途中含有住宅；
（2）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
（3）居民住宅区；
（4）教育法规定的中小学校周围；
（5）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院周围；
（6）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机关、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机关、各级民主党派机关周围；
（7）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8）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不含地下一层）；
（9）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与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距离必须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六条

	5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九条

	6
	旅游社
	禁止在非营业用房经营旅行社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条

	7
	收购废旧金属
	在铁路、矿区、油田、机场、港口、施工工地、军事禁区和金属冶炼加工企业附近
	《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第七条
《安徽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第九条

	8
	餐饮服务项目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

	9
	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在居民住宅内、军事管理区（不含可租赁区）以及其他不适合经营的场所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十六条　

	10
	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九条

	11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禁止作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情形



